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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提请抗诉程序若干争议点分析

[ 作者 ] 于新民;白春安 

[ 单位 ]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 摘要 ] 提出二审抗诉请求的主体除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在受到委托后，也应允许提出抗诉请

求。自诉案件自诉人对于一审未生效判决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由于自诉人享有上诉权，检察机关不宜支持。刑诉法只允许被害人一方对

判决提出抗诉请求，意味着对裁定无抗诉请求权，应允许被害人一方对是否准许继续完成诉讼行为的裁定和终止审理并撤销案件的裁定提

出抗诉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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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二审抗诉请求的主体除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在受到委托后，也应允许提出抗诉请

求。自诉案件自诉人对于一审未生效判决向检察院提请抗诉的，由于自诉人享有上诉权，检察机关不宜支持。刑诉法只允许被害人一方对

判决提出抗诉请求，意味着对裁定无抗诉请求权，应允许被害人一方对是否准许继续完成诉讼行为的裁定和终止审理并撤销案件的裁定提

出抗诉请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

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

请求人。”被害人请求抗诉，是一项直接涉及被害人能否获得二审救济的重要权力，但《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

相关规定均只有一条，且不具体，这使得如何受理二审抗诉请求，如何审查、支持抗诉请求，如何答复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等问题在实

践中存在若干争议。笔者试阐明自己的看法。受理二审抗诉请求 1．提出二审抗诉请求的主体。（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

条规定，提出二审抗诉请求的主体应当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那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在受到委托后，能否行使这

项权利？法律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接受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可以行使这项权利。这样处理，不但可以充分照顾被害人

一方法律知识普遍欠缺这一特点，而且对于更好地维护被害人诉讼权利、提高诉讼效率也具有积极意义。（2）第一审刑事裁判作出但尚

未生效前，自诉人对判决结果不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请求，检察机关对这种请求应否支持？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检察院对自诉案件的

第一审未生效的裁判可以提出抗诉，主要理由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未对案件种类进行限制，因此既可适用于公诉案

件，也可适用于自诉案件。另一种观点对此持否定态度。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理由是：其一，抗诉权是与追诉权相对应的权力。自诉案

件中，法律将追诉权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检察机关不行使追诉权，因此，一审裁判作出后，人民检察院即使发现其确有错误，也

不能以抗诉的方式进行干预。其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该条明确规定自诉人享有上诉权。因此，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不

应再理解为包括自诉案件的自诉人（一般为被害人）。其三，根据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一审自诉案件判决，享有再审抗诉

权，也就是在一审裁判生效后仍然可以酌量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因此，检察机关应尊重

当事人是否上诉的意志，对自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出的二审抗诉请求不予支持。司法实践中，在保障被害人这一权利时，检察机

关告知不够，有些被害人不知道可以行使抗诉请求权，少数法院又不依法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使得被害人很难行使这项权利。为此，笔

者建议检察机关在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同时，应当告知被害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５日内有

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在检察机关收到法院的第一审判决时，应将判决结果口头或书面告知被害人，并征求其是否申请抗诉的

意见。 2．受理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提出抗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和作出第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为同一级别。

那么，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如果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请求该如何处理？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抗诉请求不能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即使

提出，上一级检察机关也不予受理。笔者认为，鉴于检察机关实行检察一体化，上一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具有制约

作用，加之时限具有紧迫性，因此如果被害人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请求，原则上也应允许，但上级检察机关受理后应将有关请求材



料移送到与原审法院同级的检察机关。这样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避免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 3．提出请求的形式和内容。《刑

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没有规定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提出二审抗诉请求的形式，笔者认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均可

提出抗诉请求，以口头形式提出抗诉请求的，检察机关的办案部门应当记录在案。至于请求的内容，不应有明确的限定，只要被害人及其

代理人不服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无论该判决是否“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均应受理，不得以其他理由和借口对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抗诉

请求不予受理。对二审抗诉请求的审查 1．审查范围。（1）对裁定能否提出抗诉请求？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既可对确有错误的判决

提出抗诉，也可以对确有错误的裁定提出抗诉，而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裁定不能提出抗诉请求。笔者认为，如此规定存在不妥之处。

刑事判决和裁定均是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件的有关问题作出的具有约束力的处理决定，应当允许被害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提请抗诉。当然，由于裁定的种类繁多，适用范围也比判决广泛得多，允许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所有的裁定提请抗诉也不现

实。笔者认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对以下两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抗诉请求：一是对是否准许继续完成诉讼行为的裁定。《刑事诉讼

法》第八十条规定，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而耽误期限的，在障碍消除后5日以内，可以申请继续进行应当在期

满以前完成的诉讼活动。如果法院作出不准继续进行诉讼活动的裁定，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就会受到损害。二是终止审理并撤销案件的裁

定。《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了几种不追诉的情形，如果发生在第一审审理过程中，法院均应以裁定形式终止审理并撤销案件，这些

裁定同样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益。（2）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否可以对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民事判决部分提出抗诉请求？这个问题

也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属于私诉，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权不宜介入，如果被害人及其法定代

理人对附带民事判决中的民事赔偿部分不服的，应当上诉，而不能提请检察机关抗诉。这一点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认。该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第一审判决、裁定时，应当明确告

知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如果不服判决或者裁定，有权在法定期限内以书状或者口头形式向上一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在法定期限内经被告人同意，也可以提出上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

理人，可以对判决或者裁定中的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据此，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民事判决部分不服

的，只能提出上诉，而不能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2．审查程序。（1）审查部门。有人认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抗诉请求类似

于刑事申诉，应当由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受理审查。笔者认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检察机关的公诉部

门是审查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而审查决定是否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抗诉请求是

对刑事判决进行监督的重要方式，因此对这种请求应由公诉部门承办。（2）承办人员。有观点认为，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滥用抗诉

权力，对二审抗诉请求应另换其他承办人审查。笔者认为，是否支持抗诉请求关键在于判断一审判决是否确有错误，原承办此案的人员经

过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环节，对于案件的事实、证据最为熟悉，最有发言权，换其他人员审查需要重新对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复

核，难免会耗费更多的人力、财力。同时，决定支持抗诉的案件是认为一审确有错误裁判的案件，裁判是审判机关作出的，并非检察机关

自己否定自己，故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抗诉请求应由原承办此案的检察人员审查。（3）审查程序。笔者认为，对是否支持抗诉请

求的审查要实行全面审查的原则，对于原案的事实、证据都要重新审查核对。审查完毕后，公诉部门承办人员应当提出处理意见，报审查

起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对需要支持抗诉请求的，审查起诉部门应当报请检察长决定；案情疑难或者重大复杂的案件，由检察长提交检察委

员会讨论决定。 3．证据的提供。有观点认为，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抗诉请求时必须要提供相应

的证据。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表明，二审抗诉的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承担，而不是由提出抗

诉请求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承担。检察机关必须要通过收集、审查、判断、运用已被查证属实的刑事抗诉证据来评定法院判决、裁定

是否准确地认定了案件事实，是否正确地适用了法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提出抗诉请求时无须提供证据，当然如果他们手中掌握了

证据时可以主动提供，或者提供调取证据的线索，但检察机关不能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能提供证据而作出不予支持的决定。决定的

作出与答复 1．作出决定。检察机关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抗诉请求，必须要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提出抗诉请求的主体适格；第

二，在法律规定的５日时限内提出；第三，向有管辖权的检察机关提出；第四，经审查，一审裁判确有错误，其标准和自行提起抗诉的标

准一致。对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的裁判量刑偏轻偏重，但尚未超出法定量刑幅度，与被告人罪行的危害程度基本相当的；人民法

院的审判违反了诉讼程序，但尚未达到可能影响裁判正确性的；裁判文书存在某些技术性差错，但未影响到案件的实体结论的等情况，一

般不予以支持抗诉。 2．答复被害人。按照目前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检察机关作出的不予支持抗诉的决定，被害人不能提出异

议，也不能采取其他救济或对抗措施，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属于法律漏洞。抗诉权是检察机关专有权力，对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抗诉



请求是否支持直接关系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能否获得二审救济。笔者建议有必要赋予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复议

权，在下一级检察机关不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抗诉请求时，上级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应当支持抗诉请求的，应当指令下一级检察机

关提出抗诉。 3．受理时限。《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时限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

出抗诉请求的时限是在收到判决书５日内，检察机关答复被害人是在收到抗诉请求的5日内。这些时限过短，不利于办案人员审查案卷，

也不便于被害人一方诉讼。笔者认为应当延长检察机关抗诉期限，将目前对判决提出抗诉的10日期限比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延长至15

日，对裁定的抗诉期限延长至10日，或者在不改变现有法律规定的期限下，确保裁判文书在送达检察机关之前或者同时将判决书送达被害

人，以确保检察机关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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